龙华民治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2楼

小散工程装修工程“3·16”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3月16日8时10分许，民治街道龙华设计产业园 1

栋 2 楼装修工程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约 123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32号）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区群团工作部（工会）、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人介入，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龙华民治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 1 栋 2 楼小散工程装修工程“3·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工人作业时未注意周边危险有害因素、施工单位未落实入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及未严格执行行业标准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事发工程名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 1 栋 2 楼小散工程装修工程”（以下简称“涉事工程”），工程内容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 1 栋 2 楼装饰装修。涉事工程事发位置位于2楼东北角新建机房南侧，事发时死者与工友在此处进行封堵2楼机房南侧外墙顶部孔洞前的混凝土搅拌作业。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 建设单位：深圳市建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交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8MMK9Q；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政；成立日期：2022年3月18日；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梅坳六路 2 号交通工程监督检测大楼 3 层 301 室。
2. 代管单位：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城交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77217N；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林涛；成立日期：2008年1月14日；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 1 栋 1101。
3. 施工单位：深圳联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联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7558149H；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庄东豪；成立日期：2009年4月14日；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振和大厦西楼二层；持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等资质证书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4. 监理单位：西安四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四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94201552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成立日期：1996年10月29日；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十二路 108

号；持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
（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 廖万群，男，四川平昌人，身份证号：51302819680912XXXX，临时工，经司法鉴定，其死亡原因符合“生前高处坠落致重度颅脑损伤并胸腹腔多脏器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2. 叶伟声，男，37岁，广东汕尾人，身份证号：44152319860905XXXX，深圳联丰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
3. 庄东豪，男，35岁，广东深圳人，身份证号：44030119881026XXXX,深圳联丰公司法定代表人。
（四）涉事工程相关合同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1. 涉事工程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2023年10月25日，深圳建交公司与深圳城交公司签订了

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2楼租赁合同；10月31日，深圳建交公司与深圳联丰公司签订涉事工程的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书；11月2日，深圳建交公司与西安四方公司签订了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2楼装修施工工程监理协议；12月20日，深圳建交公司与深圳城交公司签订了装修管理委托协议，约定由深圳城交公司协助管理龙华设计产业园1栋2楼装修作业；同日，深圳建交公司与深圳城交公司和深圳联丰公司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三方协议，具体安全管理责任由深圳建交公司和深圳联丰公司承担。

2. 事故相关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1）深圳建交公司编制了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管理制度，派驻了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现场协调管理工作。

（2）深圳城交公司编制了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管理制度，派驻了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现场协调管理工作，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安全检查，对发现隐患督促施工单位进行了整改。
（3）深圳联丰公司成立了以叶伟声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编制了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编写了安全日志与施工日志，针对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了闭环整改。但其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未对新入场员工廖万群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在2楼作业现场楼板孔洞处进行覆盖后未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

（4）监理单位西安四方公司成立了以刘刚为监理总监的监理项目部，对涉事工程进行监理。西安四方公司通过对涉事工程项目进行定期安全检查、下发监理通知单、召开监理例会等方式进行监理活动，监理周报、月报、日志记录完整。但其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在事发孔洞处进行覆盖后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民治街道办事处共开展安全巡查19次，共发现存在安全隐患8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8份，对发现的隐患均要求施工单位及时整改。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年3月16日7时许，深圳联丰公司泥工施工班组长陈建国安排谢兴伟将廖万群从深圳北站接到涉事工地，交由泥工罗洪学带领作业，两人一起砌筑事发位置机房南侧外墙顶部孔洞。8时许，2人开始进行混凝土砂浆搅拌作业，罗洪学外出取水后返回事发位置未见廖万群，但发现地面木模板部分缺失，露出一处长方形孔洞（长4.5米，宽0.36米），遂从此孔洞往下看，发现廖万群躺在1楼地面（坠落高度约10.1米）。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罗洪学立即呼救，谢兴伟及工友听到后立即赶往1楼事发位置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廖万群经120急救医生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事故信息后，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均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深圳联丰公司与死者廖万群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目前已支付完毕。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 廖万群在进行混凝土砂浆搅拌作业时未注意周边危险有害因素，从2楼楼板孔洞处掉落至1楼地面。

2. 事发孔洞处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进行覆盖后未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
（二）间接原因

1. 深圳联丰公司未对廖万群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培训；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在2楼作业现场楼板孔洞处进行覆盖后未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
2. 西安四方公司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在事发孔洞处进行覆盖后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

3. 深圳联丰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叶伟声未组织落实作业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及时排查并消除施工现场楼板孔洞处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深圳联丰公司主要负责人庄东豪未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及时排查并消除施工现场楼板孔洞处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责任单位

1. 深圳联丰公司未对新入场员工廖万群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培训；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在2楼作业现场楼板孔洞处进行覆盖后未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其行为不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4.2.1条第2项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2. 西安四方公司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在事发孔洞处进行覆盖后设置可靠的防盖板位移措施。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深府函〔2021〕213号）的规定，建议由民治街道办事处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并报区安委办备案。

（二）责任人员
1. 廖万群在事发位置进行混凝土砂浆搅拌作业时未注意周边危险有害因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2. 深圳联丰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叶伟声未组织落实作业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及时排查并消除施工现场楼板孔洞处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深府函〔2021〕213号）的规定，建议由民治街道办事处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并报区安委办备案。

3. 深圳联丰公司主要负责人庄东豪未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及时排查并消除施工现场楼板孔洞处防高处坠落措施不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五）项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委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深圳联丰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在公司内部召开警示会议，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监管工作；二要落实对项目施工现场的管理，对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经考核合格之后才能进场施工；三要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
（二）西安四方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二要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督促施工单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三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及时排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深圳建交公司、深圳城交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二要督促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管理要求，做好进场及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三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和民治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一要以事故为例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以血淋淋的教训提高安全意识；二要强化巡查执法工作，严厉惩处各种违法违规施工行为，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消除事故隐患，压降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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